附件2    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标准

1. 参加各种竞赛获奖与学分对应表
	级别

贡献
	国家级
	一等
	二等
	三等
	
	
	
	

	
	省部级
	
	
	一等
	二等
	三等
	
	

	
	市厅校级
	
	
	
	
	一等
	二等
	三等

	
	
	
	
	
	
	
	
	

	第1名
	10
	8
	6
	4
	3
	2
	1

	2-3名
	8
	6
	4
	2
	2
	1.5
	0.5

	4-5名
	6
	4
	2
	1
	1
	1
	0.2

	6-7名
	4
	2
	1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
	8-9名
	2
	1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


2.参加教研、科研项目与学分对应表
	贡献
级别
	主持人
	2-3名
	4-5名
	6-7名

	国家级
	10
	7
	5
	3

	省部级
	7
	5
	3
	2

	厅级
	5
	3
	2
	1

	校级
	3
	2
	1
	0.5



3. 发表论文与学分对应表
	贡献
级别
	第1名
	2-3名
	4-5名
	备注
	备注

	A类
	8
	5
	3
	被SCI、EI、A&HCI收录（收录源为期刊）的本专业论文；
	署名单位须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

	B类
	5
	3
	1
	国内核心期刊
	

	C类
	3
	2
	1
	在省级以上公开出版发行的期刊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
	






4. 文学艺术类作品与学分对应表
	                  贡献
    级别等次
	第1名
	备注

	参评（展、演）获奖
	国家级
	一等奖
	10
	集体项目限额定人员，以参赛前申报备案批准为准

	
	
	二等奖
	8
	

	
	
	三等奖
	6
	

	
	
省 级

	一等奖
	8
	

	
	
	二等奖
	6
	

	
	
	三等奖
	4
	

	参评（展、演）入选作品
	国家级
	6
	

	
	省级
	4
	

	校级一等奖
	3
	

	校级二等
	2
	

	校级三等奖
	1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5. 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与学分对应表
	项目名称
	讲座
	教科研项目
	培训
	参加竞赛活动
	社会活动
	其他活动
	备注：每次不少于4学时；参加活动须为院系或学校统一组织，报教务处核准

	标准
	0.1学分/次
	0.5学分/项
	0.1学分/次
	0.1学分/次
	0.1学分/次
	0.1学分/次
	



注：以上成果认定，均以证书名次为准。

